
105040201 有關「CSBS」商標權侵害事件(商標法§95)（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 103 年度自字第 10 號刑事判決） 

 

爭點：是否具侵權故意之判定 

    系爭商標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95 條 

案情說明 

被告明知「CSBC」商標為民國 62年 11月 7日核准設立之台灣國際造船

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造船公司）「China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之英文簡稱（更名後則為「CSBC CORPORATION, 

TAIWAN」），且已於 98年 1月 12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申請

註冊登記，同年 8月 16日取得系爭商標權，且為著名商標，未經台船公司

之同意或授權，竟基於侵害台船公司商標權之犯意，為行銷其於民國 98年

2月 9日經核准設立之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船公司）之目的，散

布、流通之 Trade Winds雜誌擅自刊登使用與自訴人註冊之「CSBC」商標相

同之圖樣，並載明中船公司中英文名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及業務類別

Shipbuilding /Shiprepair/Drydockin g/Consultants之廣告，與台船公

司所註冊之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相同或類似，致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

之虞；於 103年 4月 30日透過智邦黃頁網站接續設置可供上網連結造訪之

中船公司網頁及刊登「中國造船：智邦黃頁優質航空海運店家」之廣告網頁，

網頁內容均擅自使用與自訴人註冊之「CSBC」商標相同之圖樣，且分別載明

「服務內容：船舶及零件零售，國際貿易，造船顧問」及「中國造船股份有

限公司從事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船舶小修業、

船舶及其零件批發、零售、國際貿易、造船顧問、服飾品製造、自動控制設

備工程及食用油脂批發」等服務內容，而與台船公司註冊商標指定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相同或類似，致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 

判決要旨 

註冊第 01374292 號第 12 類: 船舶及其零組件、輪
船、遊艇、汽艇、帆船、油輪、貨船、客船、氣
墊船。 

註冊第 01375038 號第 35 類:船舶零售及船舶零件配
備零售、…。 

註冊第 01375095 號第 37 類:造船、船舶修理。 

註冊第 01375116 號第 39 類:海運運輸、船舶運輸、
郵輪運輸、遊艇運輸、遊船運輸、渡船運輸、駁
船運輸、河川運輸。 

註冊第 01375174 號第 42 類:造船工程設計、造船工
程技術之諮詢顧問、船舶駕駛性能測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年度自字第 10號刑事判決:被告未得商標權人同意，為行

銷目的而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判決意旨>: 

一、自訴人公司名稱中文更名，原英文簡稱「CSBC」不受中文改名影響，

系爭「CSBS」為著名商標： 

自訴人公司原名為「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正名」

從國營企業做起之政策，96年 3月 1日經自訴人股東會通過更名為

「台灣國際造船廠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司英文名稱仍為「China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而「CSBC」乃自訴人英文名稱之簡

稱，亦為行銷國際業務之表稱，不受中文改名影響。「CSBC」商標

經智財局於 97年 7月間認定「CSBC」經自訴人長期使用而已達「著

名之程度」。 

二、明知「CSBC」為自訴人之著名商標，在未經自訴人同意或授權下，

仍於 Trade Winds雜誌刊登廣告及使用「CSBC」商標： 

  (一)被告於 99年 11月 12日在 Trade Winds雜誌上使用與自訴人著名

商標相同之「CSBC」字句刊登船舶廣告等節，而上開雜誌散布所

及之地既包括我國，本院自有管轄權。被告在 Trade Winds 雜誌

刊登含有「CSBC」商標之廣告，且將其中「CSBC」以放大、彰顯

之方式呈現，予人寓目印象深刻，且該廣告內文除登載中船公司

名 稱 及 聯 絡 方 式 ， 更 載 明

Shipbuilding/Shiprepair/Drydocking/Consultants 此等與自

訴人公司就其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之內容相同或類似之業

務種類，足認被告為行銷中船公司之目的，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

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其所為已逾越表彰商號營業主體之

標示，而使用與他人註冊商標相同之商標，此舉更導致消費者會

混淆誤認，顯非善意且合理方法使用，被告及其辯護人以在該雜

誌上並無行銷目的等言詞置辯，自非可採。 

  (二)被告有參加自訴人公司於 96年 3月 1日召開之股東臨時會，且在

該次會議，被告發言反對自訴人公司更名，被告此後更先後成立

偉利船務公司及中船公司，並於 97 年多次向智財局申請「CSBC」

作為自身商標而遭駁回，且觀諸上揭智財局之核駁處分書均多次

提及「CSBC」為自訴人延用已久之公司英文名稱，並作為行銷國

內外國際業務之標示，固於 96年 3月 2月將其名稱更名為「台灣



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惟仍以原來之英文簡稱「CSBC」為其

英文標誌，其各項權利、義務及業務經營均概括承受，又被告於

本院審理時更自承：我父親許文華是開隆公司創辦人，也是中國

造船公司之首屆常務董事，我父親有參與該公司英文 CSBC之命名

過程，開隆公司也是中國造船公司之股東，我們也有參與更名之

過程等語，並有被告提供台船公司西元 1916 年至 2004 年造船風

雲 88 年一文附卷可徵，是被告既有參加自訴人公司 96 年更名之

股東臨時會，其自身與自訴人公司因被告父親之故，甚為瞭解自

訴人公司之發展歷程，自應知悉自訴人公司英文名「CSBC」在業

界地位悠久且享有盛名，該名稱自足代表自訴人公司，再者，被

告至遲亦應於 97年以偉利船務公司申請商標時，由智財局上開核

駁書之內容知悉「CSBC」商標知名度已為國內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所普遍認知而達著名之程度，況自訴人更已於 98 年 8 月 16 日向

智財局取得「CSBC」之商標註冊，依前揭商標法之規定，堪認一

般社會大眾在自訴人商標註冊公告後，均知悉該公司取得商標權，

是應認被告於 99年 11月 12日在 Trade Winds雜誌刊登廣告前，

已然知悉「CSBC」為自訴人著名商標等情，堪認屬實，被告辯稱

不知「CSBC」為自訴人著名商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並不足採。 

三、被告明知自訴人「CSBC」為其公司之著名商標，在未經自訴人同意

或授權下，仍於智邦黃頁設置中船公司網頁(即右上角有加註星號）

及廣告網頁上使用與自訴人「CSBC」商標字句相同之商標：經查被

告因新設立之中船公司，更與自訴人公司就其「中國造船」公司名

稱，於 102 年數度有訟爭產生，被告自已明知「CSBC」為自訴人著

名商標下，仍於 103 年架設上揭 2 網頁，載有中船公司、「CSBC」

之網頁，其中「CSBC」除以放大、彰顯之方式呈現，其中更有以英

文加註在美國、歐盟及香港等地取得商標權，且網頁內文更載明「服

務內容：船舶及零件零售，國際貿易，造船顧問」，相較被告於 99

年 11月 12日在 TradeWinds雜誌上使用與自訴人相同之「CSBC」刊

登船舶廣告之行為，上開標示註記更在在顯示被告是欲以「CSBC」

宣示該字體作商標使用之目的，且因該廣告內文標示業務與自訴人

公司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內容相同或類似，其以星號註明之

內容亦只表明在外國取得商標，卻毫無提及在國內未經註冊，故被

告使用與他人註冊商標相同之商標，自導致消費者易認為中船公司

已在國內取得商標，或與自訴人公司有母子公司等易混淆誤認中船

公司與自訴人間之關聯性。 

 


